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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企业债券募投项

目作为底层资产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项目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

泰君安按照《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约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2 

目录 

一、 本次债券获批情况 ......................................................................................... 3 

二、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 3 

三、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 5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 7 

五、 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 7 

 

 

 

  



3 

一、 本次债券获批情况 

本次债券业经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城投（集团）有限

公司委员会 2018 年度第十五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储架

发行 150 亿元企业债券的批复》（沪国资委评价【2018】372 号）审批同意。本次

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9]22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债券简称“19

沪建债 01”、“19 沪建 01”）、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品种二）（债券简称“19 沪建债 02”、“19 沪建 02”）已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发

行。 

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债券简称“20

沪建债 01”、“20 沪建 01”）、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品种二）（债券简称“20 沪建债 02”、“20 沪建 02”）已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发

行。 

二、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19沪建 01”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2、发行总额：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9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在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附

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

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

固定不变。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70%。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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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二）“19沪建 02”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二） 

2、发行总额：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6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在存续期的第 3 个计息年度末附

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

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

固定不变。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投资人回

售选择权行使公告，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后 2 年票面年利率为 2.60%。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三）“20沪建 01”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2、发行总额：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在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附

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

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

固定不变。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20%。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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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四）“20沪建 02”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二） 

2、发行总额：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75%。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三、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19 沪建 01”和“19 沪建 02”和“20 沪建 01”和“20 沪建

02”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

债权代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告了《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企业债券募投项目作为底层资产发行

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项目的公告》。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书》《债券

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约定，现就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项目背景 

根据《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杨浦区

新江湾社区 N091104 单元 A3-05 地块租赁住房项目（以下简称“江湾社区项目”）、

杨浦区新江湾社区 E2-02B 地块租赁住房项目（以下简称“光华社区项目”）分别

系 2019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 年第一期上海城投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企业债券”）募投项目之一。上海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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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集团”或“发行人”）收到企业债券募

集资金后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向项目公司拨付款项（以下简称“募集资金拨付款”），

用于江湾社区及光华社区项目建设。 

为打造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作及资产上市平台，有效盘活保障

性租赁住房基础设施存量资产，上海城投集团作为发起人，以上述募投项目作为

首发基础设施项目，发行国泰君安城投宽庭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城投宽庭 REIT”）。城投宽庭 REIT 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为

江湾社区项目和光华社区项目，包括对应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发行人已履行内部董事会决议并取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复，经中国证监会《关

于准予国泰君安城投宽庭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676 号）同意，以江湾社区和光华社区项目作为底层

基础设施资产发行 REIT。截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城投宽庭 REIT 已完成设立。 

（二）募投项目情况 

江湾社区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投入运营，项目共计 1,719 套保障性租赁住

房，可供出租面积 79,997.38 平方米，平均租金 132.31 元/月/m²，配套商业可出

租面积 3,154.11 平方米，车位 917 个；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江湾社区租赁住

房出租率 91.70%，商业出租率 96.07%。 

光华社区项目于 2023 年 3 月投入运营，项目共计 1,234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面积 41,963.68 平方米，平均租金 136.88 元/月/m²，配套商业可出租面

积 829.69 平方米，车位 609 个；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光华社区租赁住房出

租率 95.11%，商业出租率 100.00%。 

企业债券募集资金均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对应项目建设。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基于发行人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企业债券募投项目作为底层资产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项目的公告》并

经国泰君安核查，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企业债券偿债保障资金主要由募投项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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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发行人自身经营收益构成。上述募投项目出售转让以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公

募 REIT 项目，项目获得的收益能够对企业债券还本付息提供一定补充，发行人

收回募集资金拨付款项后，将对应资金转入本次企业债券偿债专户，优先用于偿

还本次债券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上述事项对发行

人偿债能力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债权代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企业债券募投项目作为底层资产发行保障性租赁住房

公募 REIT 项目予以披露，也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此事项风险。 

五、 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时光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